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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关于印发延津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

（2021-2025）的通知

各乡镇综合文化站，县图书馆，县文化馆: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切实

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规范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根据上级文化主管部门工作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

制定了《延津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21-2025）的通知》。

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县级公共文化服务目录是政府向社会作出的公开承诺，

各职能单位要强化责任、主动作为，把执行好公共文化服务目录

作为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抓紧抓实。

二、县级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实行动态管理。根据法律法规，

规章的颁布、修订。废止和部门职能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及时调整完善。县级公共文化服务目录的调整，由公共文化服务

的实施单位提出，县文广旅游局审定。

三、 各承担部门要根据县级公共文化服务目录，结合实际，

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文化服务。

附件:延津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实施标准（2021-2025）

延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1 年 8 月 24 日



附件:

延津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实施标准（2021-2025）

项目 实施标准 服务时间 服务地点 承担单位 备注

公共文化场馆
免费开放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
体育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设
施实行免费开放，基本服务项目健全，并在醒目位置有服
务公示。
公共图书馆每周免费开放不少于 56 小时，文化馆、博物
馆、综合文化站每周免费开放不少于 42 小时，村（社区）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每周免费开放不少于 36 小时；大型
公共体育场馆和区域内公共体育场地，每周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时间一般不少于 35 小时。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
暑假期间，应当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全年 全县公共文化场
所

县图书馆
县文化馆
各乡镇文化站

公益性展览 文化馆每年举办公益性展览不少于10次.图书馆每年举办
公益性展览不少于 8次。 全年 县级公共文化场

馆
县文化馆
县图书馆

公益性培训 文化馆每年举办培训次数不少于 20 次。图书馆每年举办
公益性讲座不少于 10次。 全年 县级公共文化场

馆
县文化馆
县图书馆

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

县级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内免费向群众提供wifi,图书馆、文
化馆建有面向群众服务的网站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免费提
供上网服务。

全年 县级公共文化场
馆

县文化馆
县图书馆

全民阅读活动

图书馆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创新活动形式，推介精品
图书、电子阅览，每年不少于 20 次。图书馆每年举办总
分馆体系的全民阅读活动不少于 6次。图书馆年流通人次
和各类阅读推广参加人次年增速不低于 5%。

全年 县图书馆 县图书馆

送戏下乡

根据群众实际需求，开展为农村每年送戏下乡文艺演出，
每年开展“戏曲进乡村”每乡镇不少于 6场，每年送戏进
校园、开展戏曲培训不少于 20 场。博物馆举办公益性公
共教育下基层活动每年不少于 2 次。

全年 全县
县文化馆（县大平调剧
团、县二夹弦剧团）
各乡镇文化站



群众性文体活
动

县文化馆应提供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
摄影）、文学 5 类服务并配备专业人员。各乡镇（街道）
要有 1 个特色活动或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县文化馆每年
组织群众文化活动 30 次以上，免费指导群众文化活动常
态化开展。文化站每年指导乡镇（街道）、村（社区）每
年自办文体活动不少于 5 次。博物馆定期举办临时展览、
省内巡展和引进展览，举办展览不少于 2 次/年。

全年 全县 县文化馆
各乡镇文化站

收听广播 为农村居民提供日常广播服务，实现农村广播“村村通” 全年 全县 县文广旅游局
各乡镇文化站

收看电视
通过直播卫星提供不少于 25 套电视节目，通过地面数字
电视提供不少于 15套电视节目。未完成数字转换的地区，
提供不少于 5套的电视节目。

全年 全县 县文广旅游局
各乡镇文化站

观看电影 为农村群众提供数字电影公益放映服务，每个行政村每年
放映 12场。 全年 全县 县文广旅游局

各乡镇文化站

数字化服务

以省级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为依托，建成互联互通的一站式
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形成省、市、县、乡、村互联互通的
数字文化服务网络体系。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建有
网站或数字服务平台，每月更新不得少于 10 次。各文化
场馆设置免费无线网络，并在醒目位置公示。

全年 全县 县文广旅游局
各乡镇文化站

队伍建设

乡镇（街道）文化站至少有 1—2 名专职工作人员，村（社
区）至少有 1 名专职人员负责文化宣传工作。每个行政
村（社区）业余文艺团队不少于 1 支。县公共文化机构
从业人员每年参加业务培训时间不少于 90 小时，乡镇
（街道）、行政村（社区）文化专兼职人员参加集中培训
时间每年不少于 30 小时。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文
化场馆有志愿者制度、志愿者服务队伍。建立健全乡村文
化合作社运行机制，规范文化合作社的建设、管理和运行，
村文化合作社的覆盖面应不低于 20%。

全年 全县 县文广旅游局
各乡镇文化站


